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6年6月9日—2026年6月15日。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涪陵珍溪农光互补项目
	百胜镇、珍溪镇
	重庆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总体规划容量为150MW，直流装机容量约为170.31896MWp，交流侧总规划装机容量为150MW。光伏场区共分为57个光伏发电单元，每个光伏发电单元通过多台组串式逆变器+一台升压箱变组合，升压至35kV。光伏区经5回35kV集电线路由架空（或电缆直埋）敷设接入本期新建升压站35kV侧。
	废气：升压站内使用液化气，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场内道路两旁栽种行道树，设置标志提醒车辆减速慢行，控制道路扬尘。

废水：升压站内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后用于升压站内绿化及周边林木浇灌使用，不外排；太阳能电池板尽量在旱季进行清洗，清洗废水由光伏板下方林草植被浇灌。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
固废：废电池板、废元器件等一般工业固废定期交由有能力单位处置；废磷酸铁锂电池由厂家回收处置；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回收处置。事故废油、废铅蓄电池、废含油棉纱手套等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进行处置。餐厨垃圾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电磁环境防护：变电站采用户外GIS布置；变电站应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保证导线与电气设备的安全距离；选用具有抗干扰能力的设备；沿升压站站界设置围栏或其他明显标识，禁止外来人员进入站内；在运行期，建立健全环保管理机构，加强环境管理，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保证工频电磁场强度小于公众暴露限值。


